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部门基本情况

部门名称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单位数 3

年度整体
绩效目标

一、深入开展重点整治、市域社会治理、群防群治
及平安广州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二、持续做好扫黑除恶专项工作，营造风清气正、
平安法治的城市环境。
三、不断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政法宣传和舆情引导

工作，整合资源，传播政法正能量。
四、大力推进信息化项目建设，加强政法工作信息
化应用，提高政法部门信息化覆盖率。

整体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一、持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社会大局总体平稳有序。
二、深化“1+6+N”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一站式”平台，完成
全市176个镇街综治中心提档升级，实现“一个中心管平安”。2023年我市被中央
政法委确定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
三、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成效连续5年全省第一。“广州街坊”实名注册人

数进一步增加。平安广东建设考核名列全省第一，获“一星平安鼎”。对16个镇
街实施社会治安重点治理、突出问题挂牌整治。指导创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
范区”，经验做法获国家验收组高度肯定。年内法治广东建设考评排全省第二，
法治政府评估排全国第四、全省第一。

四、开展全市政法队伍专项警示教育等，全面强化政法队伍建设。“广州政法”
各新媒体平台账号关注人数持续增加，政法宣传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年内政法信
息化建设任务按期完成，政法信息网络安全稳定运行。
五、联合共建“广州法治讲习所”，举办“广州地区高校法学院院长论坛”、“

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论坛》连续7年入选CSSCI（南大核心）集刊目
录。推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覆盖全市各区，着力化解涉法涉诉信访和基层矛
盾纠纷。

未能完成原因

年度部
门预算
情况

总预算
（万元）

年度预算资金类别

部门预算 事业发展支出 事业发展支出(按预算级次划分)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专项资金 其他事业发展支出 市本级资金 对下转移支付

10,192.48 6,759.56 3,432.92 0 0 10,192.48 0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

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

、改进措施

参考佐
证材料
名称

履职效能 50
整体
效能

50

部门整体绩效目
标产出指标完成
情况

20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
时确定的部门整体
预算绩效目标中产
出指标完成情况。

1.首先根据绩效目标表（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计算指标完成率
。按完成率计分，并设置及格门槛：

   完成率60%以下为不及格，不得分；
   完成率为60%-100%的，得分=完成率×本指标分值；
   完成率100-150%的，得满分；
   完成率高于150%的，得一半分。
2.再计算本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各产出指标单项得分合计。

3.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此项自评不得分。

20
本部门2023年产出指标完
成率100%。

部门整体绩效目
标效益指标完成
情况

20

反映年度预算编报
时确定的部门预算
整体绩效目标中绩
效指标完成情况。

1.首先根据绩效目标表（年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计算指标完成率
。按完成率计分，并设置及格门槛：
   完成率60%以下为不及格，不得分；
   完成率为60%-100%的，得分=完成率×本指标分值；
   完成率100-150%的，得满分；
   完成率高于150%的，得一半分。
2.再计算本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各产出指标单项得分合计。
3.非量化效益指标的得分需提供详细的书面评分依据。根据指标完成

情况分为三档：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80%
（含80%）、80%-60%（含60%）、60%-0%合理确定分值。
4.如未报整体绩效目标，此项自评不得分。

20
本部门2023年效益指标完
成率100%。

部门预算资金支
出率

10
反映部门预算资金
支出进度。

1.按财政部门通报各部门月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率计算年度平均
执行率。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年度平均执行率=∑每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率
÷n（n为当年自通报之月起的通报月份数量；每月执行率超过
100%的，按100%计算）
2.年度平均执行率达到100%的，得满分；年度平均执行率低于

100%的，得分=年度平均执行率*本指标分值。
3.各基础数据与机关绩效考核口径一致。

9.99

本部门年度预算数
10192.48万元，按照市财
政局通报口径计算的全年
平均执行率99.91%。预算
支出情况良好。

管理效率 50

预算
编制

3
新增预算项目事
前绩效评估

3

反映部门对申请新
增预算的入库项目
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工作的落实情况。

新增预算入库项目，指预算金额超过1000万元（含）的新增经常性二
级项目、预算金额超过3000万元（含）的新增一次性二级项目。
检查部门申请新增预算的项目是否按要求的范围开展绩效评估，是否
按《广州市本级重大政策和项目财政立项预算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的程序和内容开展工作，评分采用扣分法。
1.应评估项目超过3个的，有1项没有开展评估，扣0.5分，扣完为止
。
2.应评估项目3个以内的，有1项没有开展评估，扣1分，扣完为止。

3

本部门无预算金额超过
1000万元（含）的新增经
常性二级项目和预算金额
超过3000万元（含）的新
增一次性二级项目。

预算

执行
4

结转结余率 2

部门（单位）当年

度结转结余额与当
年度预算总额的比
率，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对
结转结余资金的实
际控制程度。

 结余结转率=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决算数/（年初财政拨款结转

和结余收入决算数+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决算数+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决算数）×100%  
    1.结余结转率≤10%的，得2分；
    2.10%＜结余结转率≤20%的，得1分；
    3.20%＜结余结转率≤30%的，得0.5分
    3.结余结转率＞30%的，得0分。

2
本部门年初和年末均无结
转结余资金。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

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

、改进措施

参考佐
证材料
名称

管理效率 50

预算
执行

4

财务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
财务管理的规范性

支出范围、程序、用途、核算应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及
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具体根据审计（以部门预算审计和专
项审计为主）和财会监督意见采取扣分法评分：
1.明确指出问题和处理意见的，并限期整改的，1项扣0.5分；
2.未明确处理意见,属于因主管部门制度设计缺陷或失职等造成资金
套取、冒领、挪用的，1项扣0.5分；
3.连续两年对因业务主管部门责任引发的同一问题提出意见,或主管
部门未落实相关审计和财会监督整改意见的,1项扣1分。

根据上述扣分情况扣完为止，审计提出的下达期限、资产管理、采购
等合规性在相应指标扣分，在此项指标不重复扣分。

2

1.本部门2023年未接受审
计和财会监督。
2.本部门所属单位均已制
定财务规章制度，并严格
按制度规范财务行为。

信息
公开

4

预决算公开合规

性
2

反映部门（单位）
预算决算公开执行

到位情况

预算、决算公开合规性各占50%,对未公开预算或决算的非涉密部门，
得0分。已公开部门预决算的,分别从及时性、规范性2个方面考核：
一是非涉密部门在财政部门批复本部门预决算后, 20日内向社会公开

的得1分,未及时公开的得0分。二是根据公开规范性检查指标计算得
分，财政部门或上级财政部门开展预决算公开专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
得0分，没有发现问题的得1分。

2

本部门已按照市财政局统
一部署，及时、规范的公
开了2023年部门预算和
2022年部门决算，且未发
现存在公开合规性问题。

绩效信息公开情
况

2
反映部门（单位）
绩效信息公开执行
到位情况

指绩效目标、绩效自评资料按规定在单位网站公开情况。
1.绩效目标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2.绩效自评资料在规定时间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3.目标公开情况和自评资料公开情况得分各占50%，计算出本指标的

综合得分。

2

本部门已按照市财政局统
一部署，及时、规范的公
开了2023年预算绩效信
息，且未发现存在公开合
规性问题。

绩效
管理

15

绩效管理制度建
设

5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
下属单位、专项资

金等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运行监控、
绩效评价管理和评
价结果应用等预算

绩效管理制度的建
设和执行情况

1部门出台对本级使用资金管理制度明确绩效要求的，得满分，否则
不得分。绩效要求应包含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

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
2.部门出台制度，明确机关各处室、机关与下属单位的绩效职责分工
要求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3.制度形式可以为专门规定，也可以是综合制度。内容有缺漏的，酌

情扣分。以上两项得分各占50%，算出本指标综合得分。

5
本部门所属单位均已制定
财务规章制度，并对绩效
管理进行了规范。

绩效结果应用 3

反映部门对监控预
警结果处理、绩效

自评结果和重点评
价意见等的整改应
用情况。

1.及时反馈处理监控预警提醒信息的，得满分，发现一次未及时处
理，扣1分，扣完为止。
2.及时将重点评价整改情况反馈市财政局的，得满分，未及时反馈的

不得分；
3.建立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挂钩机制，将评价结果与所属预算单位预
算安排相结合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4.以上三项得分分别占30%、30%和40%，算出本指标综合得分。

3

本部门无重点评价项目，
已按市财政局统一部署开
展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
价工作，绩效评价结果将
作为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
参考依据。

绩效管理制度执
行

7

反映部门对机关和
下属单位绩效目标
管理、绩效运行监
控、绩效评价管理

等预算绩效管理制
度的执行情况

本指标得分=部门绩效目标管理得分+部门绩效监控得分+部门绩效自

评得分
1.绩效目标管理得分（2分）：根据评价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编报
质量评分，部门预算编审阶段，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未被财政部门
回退得满分：被财政部门回退1次及以上不得分。

2.绩效监控得分（2分）
（1）部门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的，得1分，否则不得分
。
（2）部门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监控材料（自评表、自评

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3.绩效自评得分（3分）
（1）部门按要求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1分，否则不得分。
（2）部门按要求组织下属单位开展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1分，
否则不得分。
（3）部门及时报送相关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材料（自评表、自评
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得1分，否则不得分。

7

本部门已按市财政局统一
部署，及时完成了年初绩
效目标申报、年中绩效运
行监控和年底绩效自评工
作。

采购

管理
10

采购意向公开合
规性

0.5

反映采购意向公开
完整性、及时性情

况。

采购意向100%公开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0.5

本部门已按《财政部关于
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
作的通知》规定完成采购
意向100%公开。

1.5

采购意向公开时限，原则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纳入部门预
算支出范围的采购项目，预算单位应当在部门预算批复后40日内，在
政府采购系统填报采购意向要素，各主管预算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系统
汇总本部门、本系统所有预算单位的采购意向（涉密信息除外）后，
在部门预算批复后60日内予以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得

分。

1.5

本部门采购意向公开未晚
于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
且在部门预算批复后60日
内（2023年度预算批复日
期为2023年1月28日）。

采购内控制度建
设

1
反映部门政府

采购内部控制管理

制度建设情况。

部门建立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得1分，否则不得分。 1
本部门已建立政府采购内
部控制管理制度。

采购活动合规性 2
反映部门政府采购
活动合法合规性情
况。

采购投诉处理，经财政部门查证认定属于采购人责任投诉事项成立
的，发现1例扣1分，扣完为止。

2
2023年，本部门无经财政
部门查证认定的属于采购
人责任的采购投诉。

采购合同签订时
效性

3
反映政府采购合同
签订及时性情况。

1.预算单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2.合同签订及时率=在规定时限内签订合同项目数/总项目数。
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3分；
90%≤合同签订及时率<100%，得2分；

80%≤合同签订及时率<90%，得1分；
合同签订及时率<80%，不得分。

1
采购合同签订时效性达标
率为83%。

合同备案时效性 1
反映采购合同备案

及时性情况。

合同备案公开，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广东省政府采购

网” 备案公开，符合规定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0 合同备案存在逾期情况。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
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自评

分
评分依据、未达标原因

、改进措施

参考佐
证材料
名称

管理效率 50

采购
管理

10

采购政策效能 1
反映部门采购政策
执行的效果情况。

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为中小企业预留采
购份额。数值=（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金额合计数/预算编制时部门
预留金额合计数）×100%。

评分=数值×分值。

0.98

本部门按照《政府采购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实际面向中小企业采
购金额184.26万元/预算编
制时部门预留金额187.37
万元）×100%=98.34%。

资产
管理

10

资产配置合规性 2

反映单位办公室面

积和办公设备配置
是否超过规定标准
。

符合标准的，得2分，发现一项（类）不符的，扣1分，扣完为止。 2
本部门办公用房和办公设
备配置均没有超标准现象
。

资产收益上缴的
及时性

1
反映单位资产处置
和使用收益上缴的
及时性。

检查处置收益和租金上缴是否及时（高校可自留的资金除外）。存在
长期（超过3个月）未上缴的，每1笔扣0.5分，扣完为止。

1

2023年度本部门共处置资
产原值169.09 万元。其中
拍卖转让1次，残值上缴国
库 547,040.31 元；车辆
拍卖1次，残值上缴国库 
50,134.08 元；报废处置1
次，残值上缴国库 7,070 
元。

资产盘点情况 1
反映单位是否每年
按要求进行资产盘

点。

每年进行一次资产盘点，并完成结果处理的，得1分。未进行盘点
的，不得分。

1
2023年本部门所属单位均
已开展资产盘点，未发现
账实不符情况。

数据质量 2
反映部门（单位）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年报数据质量。

部门（单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核实性问题
均能提供有效、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与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的，
得2分；否则酌情扣分。

2

本部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年报数据完整、准确，
核实性问题均通过市财政
局的审核，能提供有效、
真实的说明，且资产账与
财务账、资产实体相符。

资产管理合规性 2
反映部门（单位）
资产管理是否合规
。

1.有无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内部管理规程；如无，扣0.5分。
2.在各类巡视、审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如发现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
每发现1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

1.本部门制定了《中共广
州市委政法委员会国有资
产管理办法（试行）》，
编印了《内部控制手册
》，内含资产管理控制章
节。
2.为规范资产管理，本部
门建立了资产管理4类表格
。
3.2023年本部门组织对资
产进行盘点，未发现账实
不符情况。

固定资产利用率 2

部门（单位）实际
在用固定资产总额

与所有固定资产总
额的比率，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固定资产使用
效率程度。

1.比率≥90%的，得2分；

2.90%＞比率≥75%的，得1.5分；
3.75%＞比率≥60%的，得1分；
4.比率＜60%的，得0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固定资产总额）
×100%。

2

本部门固定资产利用率=
（实际在用固定资产
10,287.61 万元/所有固定
资产10,287.61 万元）
×100%=100%。

运行
成本

4

公用经费控制率 2

部门（单位）本年
度实际支出的公用
经费总额与预算安
排的公用经费总额
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
位）对机构运转成
本的实际控制程度
。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
/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100%。控制率≤0，得满分；控制率﹥

0时，每增加5%（含）扣减0.5分，减至0分为止。

2

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
出公用经费531.7万元-预
算安排公用经费532.88万
元）/预算安排公用经费
532.88万元×100%=-
0.22%，控制率≤0

“三公”经费控
制情况

2
反映部门（单位）
对“三公”经费的
控制效果。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符合要求的
得满分，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
“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41.67万元，小于预算安排
的41.77万元。

总分 100 96.97

评价等级
☑优  90分≤得分≤100分； □良  80分≤得分＜90分；
□中  60分≤得分＜80分；  □差  得分＜60分

注：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效益指标完成情况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见附件）来填报。


